
—1—   

 

 

 

北  京  化  工  大  学  文  件 
 

 

北化大校财发﹝2016﹞11 号 
 
 
 

关于印发《北京化工大学 

银行对账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及校直属单位： 

为保证学校内、外账务数据的真实、准确和一致，特制定《北

京化工大学银行对账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该办法自印发之日

起实施，请遵照执行。 

 

 

北京化工大学         

       2016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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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银行对账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内控管理，规范对账工作，确保学校内、外

账务数据的真实、准确和一致，有效保障资金安全，根据《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及学校相关规章制度，特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对账，是指学校与银行就某一具体日期双方结算账户

的账面余额，以及某一时段内就结算账户明细发生额进行核对的

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在各银行各级营业机构开立的

结算账户。 

第四条  对账的基本原则 

（一）重要性原则：对账户进行分类，对余额较大、活动频

繁的重点账户，从对账方式、对账频率等方面进行重点管理。 

（二）及时性原则：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取银行发送的对账单

或对账信息，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对账。 

（三）连续性原则：结算账户存续期间应定期连续与客户

对账。 

（四）全面性原则：结算账户无论余额大小、明细发生额多

少，均应对账。 

第五条  银行对账单实行“双签”制度。 

财务处应安排专人负责每月将学校银行存款日记账与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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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对账单进行逐笔核对，并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经由

会计科科长审核签字后，交财务处处长签字，确认无误后，报学

校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然后由分管财务校领导签字，最后归入

会计档案保存。 

第六条  学校各类银行账户（包括定期账户）的对账周期为

1个月，未发生业务的可不对账。 

第七条  对账工作流程 

（1）对账人员于次月初 5 个工作日内取得各开户银行提供

的上月银行对账单（包括纸质对账单和电子对账单，若电子数据

与纸质银行存款对账单有差异，以纸质银行对账单的数据为准）。 

（2）对账人员将学校的银行存款账与银行提供的对账单进

行核对，据此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逐笔列明未达账项的原

因；并将对账单与余额调节表装订，经办人、会计科科长签字后

报财务处处长。此项工作要求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 

经未达账项调整后对账仍然不符的，对账人员应及时汇报，

并与财务处相关科室、银行协助共同查找原因，及时处理，并详

细登记处理情况。 

（3）银行对账单及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由财务处处长签字。

此项工作一般要求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 

（4）财务处于当月 25 日前将上月全部银行对账单及银行存

款余额调节表送达审计部门，由审计部门有关科室进行复核且出



—4— 

具专门的审计报告，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后及时交回财务处。此

项工作一般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 

（5）由财务处送交总会计师签字。完备手续后的银行对账

单及余额调节表由财务处入档保存。 

第八条  每月对账结束后，对账人员须查清未达账项的原

因，找到责任人，及时以书面文件通知责任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账务处理工作。 

第九条  对账人员应于每月终了 50 日内向财务处长汇报对

账审签表的复核审签情况。 

第十条  财务处应定期对未达账项进行清查。对于长时间无

法处理的未达账项，对账人员应向财务处长作书面汇报。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6 年 8 月 30 日印发   


